
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文件
达市宣通〔2016〕86号


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

关于做好达州市2016年文艺获奖项目和

2017年文艺创作项目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经开区党政办，市级各部门（单位）：

根据《中共达州市委办公室 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达市委办发〔2016〕43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全市2016年文艺获奖项目和2017年文艺创作项目资助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达州本土文艺团体或个人、达州籍在外文艺家、以达州元素为创作题材的其他文艺团体或个人，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弘扬主旋律，创作“体现达州特质，展示达州风貌，讲述达州故事，传播达州声音，塑造达州形象”的文艺精品（含文艺创作项目和文艺获奖项目）均可申报项目资助。
二、申报时间

（一）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为2016年度文艺获奖项目资助申报期；

（二）2016年11至12月为2017年文艺创作项目资助申报期；

（三）逾期未申报的项目，视为自动放弃，不作补报。

三、申报条件

（一）文艺创作项目的申报范围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民间文艺、文艺评论、影视、杂技作品及其他具有原创性、创新性、探索性的新兴艺术创作、演出、出版、展览、文艺理论等。

（二）申报资助的文艺获奖项目必须是2016年度在国家级、省级评选中获奖，或在国家级、省级媒体发表、展演的优秀文艺作品。实行年度资助制度，按高限只补贴一次。

四、申报及审定程序

（一）由项目申报方提交项目申报，所在县（市、区）党委宣传部初审后符合条件的报市委宣传部审定。市直部门（单位）直接向市委宣传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申报。

（二）市委宣传部会同市文体广新局、市文联根据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意见，研究确定资助对象和资助金额，报评审委员会批准。文艺创作项目资助资金主要用于与创作、评论等相关的需求和支出。

（三）市委宣传部将复审通过的文艺精品项目（含文艺创作项目和文艺获奖项目）资助情况在市级主流媒体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项目资助方与项目受资助方签订《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协议》，双方按照协议执行。《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申报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附件。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者身份证明材料，如身份证、经年检合格的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资格证、社团登记证等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查后退回。

（二）《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申报表》十份。

（三）申报的文艺创作项目若已是成品或为初步完成品或部分完成品，则还需提交作品样品十份。

（四）申报文艺获奖项目需提供作品原件、获奖证书等相关有效证明材料。

（五）其他与申报项目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等。

一般情况下，提交的各类材料不予退回（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原件除外），申报者需自行备份。

六、工作要求

（一）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文艺精品项目资助申报工作，要把申报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充分调动创作激情，创作出更多达州文艺精品佳作。

（二）要严肃申报纪律，不得弄虚作假；要严把项目初审关，确保申报质量；要严把政策关，确保申报合理合法。
（三）申报相关材料报送至市委宣传部文卫科，联系人：徐殿乾，联系电话：2375963，联系邮箱：51466755@qq.com。

附件：1．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申报表

          2．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奖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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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

申  报  表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者：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  制

填 表 说 明

一、请认真阅读《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如实填写，不要漏填、错填；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由于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责任自负。

二、本表报送一式10份，用A4纸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申报时同时提交电子版本。

三、一般情况下，提交的各类材料均不予退回（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原件除外），请申报者自行备份。

	申报单位及作者简况

	单位权属
	□国有 □民营 □股份制 □社团 其他         （请注明）

	单位地址、邮编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开户行、账号（盖财务三联章）
	

	作者
	
	户籍所在地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作者从事创作的简介及近几年在该艺术领域内取得的主要成果和获奖情况
	注：如作者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可写主要的一、两名作者情况

	项目联系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邮编
	

	注：单位申报者请填此页

	个人申报者简况

	姓名

（与身份证相同）
	
	性别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手机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个人所在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作者从事创作的简介及近几年在该艺术领域内取得的主要成果和获奖情况
	

	注：个人申报者请填此页


	申报作品情况

	作品名称
	

	体裁
	
	A.文学  B.戏剧  C.影视  D.音乐  E.舞蹈  F.曲艺  G.杂技  H.美术 I.书法  J.摄影  K.展览  L.文化艺术理论研究  M.其他

	版权归属
	

	请填写作品的创作构思、内容简介、艺术特色、艺术价值等内容，字数不少于2000字。）

 

（此表可加附页）

	预期成果
	
	A.出版物 B.发表文章 C.打印稿 D.其它
	字数
	 万字

	投入经费额度
	元
	预计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意见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初审意见

	（从作品的主题立意、题材内涵、艺术构思、创意水准、主创团队的构成和素质、申报材料要素的规范、项目改进建议等方面发表意见。）

	投票

结果
	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
	 

	
	赞成票数
	 
	否定票数
	 

	
	回避票数
	 
	弃权票数
	 

	结论
	□推荐                      □不推荐

	建议

资助

额度
	大写：                                                  小写：                   

	专家评审委员会组长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复审意见

	 

	审定

结果
	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
	 

	
	赞成票数
	 
	否定票数
	 

	
	回避票数
	 
	弃权票数
	 

	
	结论
	□通过                  □不通过

	审定资助金额
	大写：                           小写：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此表可复印）

附件2

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奖项名称

一、文艺类国家和部级重大奖项名称（共27项）

1．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

3．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

4．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

5．中国电影“华表奖”

6．中国电视“飞天奖”

7．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

8．中国戏剧奖（曹禺戏剧奖）

9．中国戏剧奖（戏剧梅花奖）

10．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

11．中国电影金鸡奖

12．中国音乐金钟奖

13．中国美术展览奖

14．中国曲艺牡丹奖

15．中国舞蹈荷花奖

16．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7．中国摄影金像奖

18．中国书法兰亭奖

19．中国杂技金菊奖

20．中国电视金鹰奖

21．中国文艺评论奖  

22．鲁迅文学奖

23．茅盾文学奖

24．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25．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26．中国摄影艺术展奖

27．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奖

二、省级重大奖项名称（共26项）

1．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巴蜀文艺奖

3．四川省推新人大赛

4．四川省文学奖

5．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奖

6．四川省儿童文学奖

7．四川省舞蹈大赛奖

8．四川省舞蹈新作比赛

9．四川群星奖

10．四川省少数民族艺术节文艺调演奖 

11．四川省戏剧小品比赛奖

12．四川省文艺评论奖

13．全国杂技大赛和西南片区预选赛奖

14．谢无量书法奖

15．四川省书法届展奖

16．四川省书法中青展奖

17．四川省篆刻届展奖

18．四川省音乐比赛奖

19．四川省音乐舞蹈比赛奖

20．四川省声乐大赛奖

21．四川省流行音乐大赛奖

22．四川省广播电视节目奖（文艺类）

23．四川省摄影艺术展奖

24．四川文华奖

25．四川美术展览奖

26．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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